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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2 

债券代码：113033        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的通知于 2022年 9 月 2日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9月 3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

式召开，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

实参会董事 9人，会议由董事长徐恭藻先生主持。公司高管、监事列席了本次会

议，会议出席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利群商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研究，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福昌旅游公司业务开展及日常运营的资金需求，公司

全资子公司淮安福昌拟与福昌旅游公司签署《借款协议》，按公司持股比例

（65.62%）向福昌旅游公司提供无息借款不超过3.5亿元，借款期限为5年，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福昌旅游公司可根据运营情况提前还款。 

同时，福昌旅游公司的其他股东青岛建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其持股比例

（34.38%）向福昌旅游公司提供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 

本次提供借款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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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昌旅游公司是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公司在本次提供借款的期限内能够对

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本次提供借款事项风险可控。 

因福昌旅游公司其他股东青岛建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因此

本次提供借款事项关联董事徐恭藻、徐瑞泽、丁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昌旅游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规划，拟参与青岛胶州市某项目

土地使用权竞拍，涉及土地面积约 97,928 平方米，起拍总价约 5.1 亿元，以最

终实际竞拍结果为准，公司就竞拍结果会及时进行披露。 

本次项目竞拍符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有利于推动公司长远发展。本次竞拍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需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和《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拟于 2022

年 9月 20日召开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月 5日 


